2018年永州市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排情况

2018年全市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02.42亿元。其中一般债务61.01亿元（含外贷债务限额），专项债务41.41亿元；全市地方债务还本57.3亿元，主要为省厅发行再融资债券和置换债券偿还一般债务本金33.89亿元，专项债务本金23.41亿元；全市地方政府债券付息8.98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付息7.64亿元，专项债务付息1.34亿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全市新增一般债券25.94亿元，主要安排用于公路、中小学教育、公路建设、污水处理、生态保护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无收益的公益性项目。分县区安排情况为：永州市本级3.06亿元；零陵区1.48亿元；冷水滩区1.88亿元；祁阳县2.12亿元；东安县1.66亿元；双牌县1.69亿元；道县1.86亿元；江永2.2亿元；宁远2.99亿元；蓝山1.08亿元；新田县2.45亿元；江华瑶族自治县3.47亿元。全市新增专项债券18亿元，全部用于土地储备项目。分县区安排情况为：永州市本级6亿元；零陵区1.65亿元；冷水滩区0.7亿元；祁阳县1.38亿元；东安县0.78亿元；道县1.11亿元；宁远县0.58亿元；蓝山县0.8亿元；江华瑶族自治县5亿元。截至2018年末，专项债券资金已全部拨付完毕。

